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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助理員職前訓練研習計畫 

一、 辦理目的： 

(一) 提升本市特殊教育助理員對身心障礙學生特質之專業知能。 

(二) 促進本市特殊教育助理員瞭解工作職責與工作內容，提升其協助學生在校生活、學

習之專業能力。 

(三) 協助本市特殊教育助理員掌握教學訊息，了解以團隊合作形式，輔助教師教學與服

務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四) 提升本市特殊教育助理員實務能力，以確保服務品質。 

(五) 建立並了解特殊教育助理員之職責與團隊合作之形式。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四、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百齡國小家長會。 

五、 辦理期程：115 年 7 月 7 日至 115 年 7 月 12 日共計 6日（36 小時）。 

六、 研習對象：有意擔任特殊教育助理員之臺北市市民，計 100 名（需具高中職畢業）。 

七、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115 年 6 月 1 日上午 9:00 起至 6月 5日止，額滿為止。  

(二) 報名連結：請至 Google 表單（https://forms.gle/KfN9oCqaBFey3q718）填寫資

料。  

(三) 錄取順序：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100 名，以臺北市市民優先。  

(四) 結果通知：6月 8日（一）中午起發送錄取簡訊；6月 15 日（一）起寄發電子郵件

行前通知。 

(五) 注意事項：填寫報名表單時請務必確認手機與 Email 正確。未獲錄取者請勿自行前

往，現場無法核發時數。 

(六) 聯絡窗口：百齡國小家長會 陸芊榕榮譽會長，電話：0989-510061。 

八、 研習地點與設備： 

(一) 研習地點：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二) 研習時數：採實體上課，共 36 小時，結業時需進行線上測驗，及格者核發證明。 

(三) 所需設備：請自備具備上網功能的手機或平板，供線上測驗使用。  

(四) 簽到：現場不提供紙本簽到，請統一使用手機掃描 QR Code 填寫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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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課程內容：課程 36 小時 

7

月 

7

日

星

期

二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單位 上課地點 

8：30—9：00 報到  

百齡國小 

活動中心 

一樓視聽教室 

（6.5 小時） 

9：00—12：00 
自閉症學生 

特質與輔導 

西區資源中心 

顏瑞隆主任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30 ADHD 學生特質與輔導 
中山國小 
莊雍純老師 

16：30—17：00 
線上評量及試卷評量 

（考第 1天的課程） 

16：30—17：30 簽         退 

 

7

月 

8

日

星

期

三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單位 上課地點 

8：30—9：00 報到  

百齡國小 

活動中心 

一樓視聽教室 

（6小時） 

 9：00—12：00 

身心障礙學生 

基本急救處理 

（CPR、哈姆立克急救

法、AED 自動體外心

臟電擊去顫器使用） 

三民國小 

許麗純老師 

助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教師助理與 

特教教師之合作 
中山國小 

黃明雄老師 

16：10—17：00 
線上評量及試卷評量 

（考第 2天的課程） 

16：30—17：00 簽         退 

 

7

月 

9

日

星

期

四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單位 上課地點 

8：30—9：00 報到  

百齡國小 

活動中心 

一樓視聽教室 

（6小時） 

 9：00—12：00 癲癇學生照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王中豪醫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聽障學生之 
協助與輔導 

臺北市聽障教育 
資源中心 
何佩蓉主任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6：10 
學習障礙學生 
特質與輔導 

台北市學習障礙者 

家長協會 

郭馨美理事長 

16：10—17：00 
線上評量及試卷評量 

（考第 3天的課程） 

16：30—17：30 簽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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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

星

期

五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單位 上課地點 

08：30—09：00 報        到 

臺北市立臺北

特殊教育學校 

6 小時 

 09：00—10：00 
通報網服務 

紀錄表說明 

臺北市北區 

特教資源中心 

黃鼎翔老師 

10：00—12：00 
校園常用輔具 

檢視重要性 

臺北市立 

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王晴瓏 組長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特教生之輔具運用 
與動作行為引導技巧 

臺北市立 

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王晴瓏 組長 

16：10—17：00 
線上評量及試卷評量 

（考第 4天的課程） 

16：30—17：00 簽        退 

 

7

月 

11

日

星

期

六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單位 上課地點 

08：30—09：00 報        到 

百齡國小 

活動中心 

一樓視聽教室 

（6.5 小時） 

09：00—12：00 
了解身心障礙兒童 

一般用藥常識 

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雷才萱總醫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校園專業團隊 
運作機制 

中山國小 

呂玉雲老師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6：40 
情緒行為 

正向支持策略 

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姚惠馨老師 

16：40—17：30 
線上評量及試卷評量 

（考第 5天的課程） 

17：10—17：30 簽        退 

 

7

月 

12

日

星

期

日 

時間 內容∕講題 講師/單位 上課地點 

08：30—09：00 報     到 

百齡國小 

活動中心 

一樓視聽教室 

（5小時） 

09：00—12：00 
校園常用 

學習輔具介紹 

聽障資源中心 

張馨文職能治療師 

12：00—13：00 休息時間 

13：00—15：00 臨床心理與學生關係 

臺北市立 

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周耘竹心理師 

15：00—16：00 
線上評量及試卷評量 

（考第 6天的課程） 

15：30—16：00 簽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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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1.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小：臺北市士林區福港街 205 號。 

  （上課地點：活動中心一樓視聽教室，請由百齡國小東側華齡街大門進入） 

   大眾運輸：淡水信義線捷運劍潭站三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或二號出口騎 Ubike 抵達。 

   自行開車：可停至前港公園停車場。 

 2.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 2段 207 巷 3 號。 

   大眾運輸：捷運石牌站轉公車 645、646、紅 12。 

   自行開車：可停至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地下停車場。 

十、 參與課程配合事項： 

(一) 每日上下課請依規定親自填寫簽到（退）表，以利核對資料給予研習時數。 

(二) 請於上課前 10 分鐘完成簽到並將手機調整為振動或靜音，且為尊重講師與其他學

員，遲到超過 10 分鐘者將不允許進入教室，視為該堂課缺課。 

(三) 參與課程時，依授課講師要求禁止錄音、錄影、照相、側拍、截圖，或將課程、評

量等資訊分享他人或公開傳播，以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

如有上述情形者將無法取得結業證書。 

(四) 講師開始授課前請將手機調為振動或靜音，勿干擾課程進行，如有問題請待講師詢

問問題且取得講師同意後再發言。 

(五) 課程結束後請填寫研習意見調查表。 

(六) 課程每日皆有成效評量，請務必完成成效評量， 若有作弊行為該科以 0分計算。試

卷評量請以不可擦拭筆作答，字跡勿潦草、需可辨識。 

(七) 有關線上成效評量： 

1. 需攜帶可自行上網之資訊設備，中心無法提供 WIFI。 

2. 電腦版操作：打開網頁瀏覽器，輸入（現場發給網址）網址，即可進入 Google

表單填答測驗。 

3. 手機及平板電腦操作：於現場掃 QRCode，使用 Google 表單填答測驗。 

十一、研習注意事項： 

(一) 為維護研習品質，請勿遲到早退，系統將依據每日簽到與簽退紀錄核實計算研習時

數。  

(二) 本研習依報名順序錄取，未獲錄取者請勿自行前往。為維護上課環境，請勿攜帶眷

屬或孩童參加。 

(三) 研習測驗評量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方可核予該堂課之研習時數。 

(四) 須全程參與 36 小時課程並通過測驗，方能取得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之研習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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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若因故缺席或測驗未通過該時數需於下一期研習時進行補訓。通過補訓與測驗後，

始能補發該堂課時數。 

(六) 本研習僅核發總計 36 小時之完整證明，不另外核發單堂課時數。 

(七) 響應環保政策，研習現場不提供餐具。請參與學員自備環保杯與環保餐具。 

十二、本計畫陳教育局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